关于印发2016年春运期间燃气安全及供应保障工作方案的通知

南建设〔2016〕9号 

各镇国土城建和水务局、桂城街道市政管理处，有关燃气经营企业：
2016年春运从1月24日开始至3月3日结束，共计40天，其中节前15天，节后25天。为确保春运期间燃气安全和燃气供应充足，根据《佛山市南海区2016年春运工作方案》，我局制定了《2016年春运期间燃气安全及供应保障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6年1月25日







2016年春运期间燃气安全及供应保障
工作方案

2016年春运从1月24日开始至3月3日结束，共计40天，其中节前15天，节后25天。为确保春运期间燃气安全和燃气供应充足，我局根据《佛山市南海区2016年春运工作方案》，结合我区燃气行业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的指导
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构建平安春运为目标，按照“以客为先，安全第一，服务至上，保障有力”的总体要求，提前谋划，严密组织，主动配合，加强管理，科学调配运力，全面提高交通运输组织能力、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扎实做好春运各项工作，确保春运期间人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以及客流、物流、车流集散有序，顺利完成春运工作任务。
二、工作目标
以“安全、有序、便捷、优质”为目标，认真组织开展春运各项工作，协助实现“五个确保、五不发生”的春运总体目标，确保燃气设施设备供应安全检查，保障燃气供应充足、优先解决LNG公交车、CNG出租车加气问题，维护春运期间燃气安全。
三、组织领导
为加强组织领导，特成立2016年住建春运工作领导小组，刘浩文常务副局长任组长，谢寅龙总工程师任副组长，成员由局城乡建设科、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负责人及各镇国土城建和水务局、桂城街道市政管理处负责人组成，城乡建设科负责领导小组具体日常工作。
四、安全保障
本方案印发之日起至春运结束是燃气安全重点防护期。
（一）企业自查。各燃气经营企业要加强巡查自检，彻底排查安全隐患，做好排查及隐患处置记录。
（二）节前检查。春节前，我局将结合岁末年初城镇燃气安全生产检查暨油气输送管道保护开展隐患排查。
五、供气保障
有关燃气经营企业要制定春运期间供气保障方案，确保正常气源充足，落实应急气源及调度方案，并于2月1日前报区局城乡建设科。
六、值班制度
春运期间各单位和企业要落实值班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及时处理各种突发事件。
（一）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落实安排人员轮值，确保24小时联系畅通。
（二）各企业要完善值班制度，并将有关制度方案、值班人员及联系方式于2月1日前报局城乡建设科。
（三）当发生燃气安全生产事故或出现气源供应不足时，各企业应及时上报，各单位及时启动有关应急预案。

